
新婦女協進會對基本法廿三條藍紙草案之意見

在 2002年 12月，新婦女協進會﹝以下簡稱婦進﹞就政府發表的《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

諮詢文件》回應時已指出，由於法例牽涉範圍廣，加上香港的政治制度還沒有全面的民主

化，政府實不應倉促立法。遺憾的是政府並沒有認真處理持反對意見的聲音。在編制諮詢

文件回應匯編時，婦進雖清楚反對立法，卻被編在立場不明之類別。錯誤的出現，是因為

政府遺失了婦進回應文件中的第二頁，而該頁清楚表示本會反對立法。整份文件遺失了一

頁在閱讀時理應不通順的，但政府卻沒有發覺，這証明政府根本沒有仔細閱讀反對的回應

及建議，整個諮詢過程只是政府的裝飾工具。

諮詢期過後不久，政府便推出草案，顯然草案一早擬定，政府只作了一些改動，但最具爭

議性的建議卻堅決不修改。令我們更失望的是，草案審議委員會的一些立法會議員亦不重

視民意。社會對諮詢文件的回應可反映民間社會對立法的關注，可惜這些議員不管民間社

會的關注，也不管草案可如何影響香港人，一條如此重要的法例，只安排了三次的公眾諮

詢，漠視民意，淪為政府的偶儡。

婦進反對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，我們認為現時香港的法例已足以涵蓋草案的範疇，而

且法例內的一些建議含糊不清，容易危害香港現時擁有的人權、公民權利和自由，更不尊

重一些國際人權準則。婦進對草案有以下的意見：

叛國罪：
! 恐嚇或脅逼中央人民政府的意思不明確，在民主社會，人民作出一些行為以脅迫政府

修改或取消其政策，是人民的權力和責任，不應構成犯罪。

! 鼓而不動亦屬叛國是以言入罪。單是鼓動而沒有引起即時和明顯的暴力，屬「言論自

由」範疇，不應有任何刑事制裁。

! 草案中指“藉著作出出任何作為而協助在該戰爭中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交戰的公

敵”，但對何謂「協助」，草案中沒有定義，為該國提供人道救援物資是否「協助」？

! 草案指“懷有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戰爭中形勢的意圖”也可入罪，即反戰爭、愛好

和平也可成為犯罪意圖。

顛覆及分裂國家罪：

! 危害國家穩定並不等如維護國家安全，與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無關，容易被政府濫用

來箝制人民自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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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「嚴重犯罪手段」定義廣泛，扼殺市民示威、遊行的自由。現時政府已開始選擇性地

採用《公安條例》拘控和平示威、遊行人仕，草案通過後，這些也可構成更嚴重的顛

覆罪，以前合法的可會變成非法。

! 「恐嚇中央人民政府」定義含糊，要求中央領導人下台也可能構成恐嚇行為。

! 「國家根本制度」定義含糊，要求民主、結束一黨專政也是廢除國家根本制度。

! 立法後，香港人在大陸犯了國家安全罪行，也會觸犯香港法例，在港固然可以追究，

也因而令中港間相互引渡提供了條件，將涉案人引渡回內地審訊。

! 無檢控期限，政府可隨時作秋後算帳。

煽動叛亂罪：

! 「國家穩定」及「公眾暴亂」定義不明。1989年北京的和平民主運動被定性為危害國

家穩定的動亂，因此呼籲他人聲援北京學生也可觸犯煽動叛亂。

! 煽而不動仍入罪是以言入罪。若發表反政府的煽動言論，既沒有意圖煽動即時暴力，

亦沒有引起即時的暴力，都可構成煽動叛亂罪，違反《約翰內斯堡原則》第六條，亦

缺乏對政治言論應有的重要特殊保障。

! 在家展示或傳遞煽動刊物予他人皆有罪，嚴重損害新聞、言論、學術和資訊等自由。

! 「煽動性刊物罪」的刊物的定義廣泛，包括一切書寫和印刷的物品、唱片、錄音帶、

電影膠卷、電子或電力紀錄裝置，以及任何載有可見物象的製成本和複製本。

! 草案中訂明發表、售賣、分發、展示、印製或複製、輸入或輸出都可犯罪。受影響人

仕不單只是政治人物、異見人仕、壓力團體，新聞工作者、學術研究者、藝術工作者、

作者、出版及印刷商、圖書館管理人員、書商及互聯供應商及使用者也會受影響。

披露國家機密罪：

! 禁止披露資料的範圍模糊不清，如金融資訊亦可能被禁止披露，嚴重損害新聞自由和

資訊的自由流通。

! 草案更一步將保密的責任擴展至其他人仕。《基本法》只訂明禁止竊取國家機密，沒

明文禁止披露有關資料。新罪行下，規管範圍由公務員、政府承辦商擴展至所有人，

只要該人所得資料直接或間接由違法取覽而得，便可入罪。

! 一般人難以確定有關資料來源是否涉及別人違法取覽。即使被告「不知道」所披露資

料屬禁止披露的、披露具損害性及由違法取覽所得，也可入罪，因只需「有合理因由

相信」有此意圖便足夠，這偏離現行刑事法律要求被告須確實有犯罪意圖的原則。

! “中央管理的香港事務的資料”究竟指什麼資料，草案未有清楚定明。

! 具“損害性披露”也可入罪，未能充分保障新聞自由，涉案人不能以「公眾利益」 或



「資料已被他人披露」作為辯護理由，換言之，即公眾知情權的利益大於披露所造成

的損害，又或披露並無實際造成損害，也可入罪。

取締本地組織：

! 不經法院判決便可禁制組織<是變相「自動取締」。條文並無列明被取締組織需違反

本地法律才會被禁制。

! 由保安局局長一人，不須向法院申請，亦毋須提供理由和證據，便可判定某組織損害

國家安全，予以取締，不單令保安局局長的權力過大，而且讓問責官員操取締權，容

易造成基於政治考慮而非法律來取締團體。

! 若本地組織捐款或貸款予內地被禁制組織，有關行為雖沒有違反現時的本地法例，本

地組織卻可在新建議下被禁止。

! 上訴法庭不能重新考慮該本地組織應否被取締，只能審議保安局局長是否有合理基礎

去決定取締，剝奪法庭作為獨立仲裁者的角色，亦不能為被取締組織提供一個真正的

上訴機制。

! 《基本法》只禁止與外國組織聯繫，並無禁止與內地組織聯繫。本地組織應否被取締，

應純粹視乎該組織的行為，而不應考慮其母組織在國內的行為。將國內法律標準引進

香港，本港法院無權質疑國內決定，嚴重削弱法院權力和破壞一國兩制。

! 草案建議法律程序可在上訴人沒有獲得有關取締理由的全部細節，或在上訴人或其法

律代表缺席下進行聆訊，嚴重違反公平審訊的原則。

取消檢控時限：

! 叛國和煽動叛亂都是政治罪行，撤銷檢控時限容易令這些罪行成為政治逼害工具。其

他基本法廿三條的罪行，草案也沒有規定檢控時限。

擴大警察調查權力：

! 將警方的權力不必要地擴大，警方毋須法庭手令，便可入屋搜查及檢取，無疑將警方

角色政治化，使之成為政治監控工具。更剝奪了法庭作為獨立仲裁者的角色，去維護

家居、團體和其他工作地點，免受警方騷擾的權利。

新婦女協進會

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五日


